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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水利行业协会行业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区水利行业自律建设，加强和改进水利

行业协会管理，促进和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民政部、

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人民

银行、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行业协会

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精神和《宁夏水利行业协会章

程》有关规定，制定本公约。

第二条 本公约适用于宁夏水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全体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第三条 倡议全区水利行业从业者加入本公约，从维护国

家和行业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促进行业自律建设，创造良好

的行业发展环境。

第二章 公 约

第四条 基本原则：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提

质增效、安全生产、共同发展。

第五条 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水利行业

的相关政策，依法办事，合法经营。

第六条 诚实守信。守合同，重信誉，不隐瞒实情，不弄

虚作假，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第七条 公平竞争。自觉维护行业秩序，不采用虚假、诽

谤、恶意投诉等不正当手段损害、侵犯同行的权益。在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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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政府采购的招投标活动中，坚决抵制贿赂、回扣、串通或

暗箱操作、哄抬或恶意压低报价等违法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八条 提质增效。坚持质量第一，以对国家、对人民高

度负责的精神，自觉遵守工程建设、产品生产标准和程序，严

格工程和生产实施过程各环节的管理，确保赋能增效。

第九条 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的方针。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明确安全责任，落实安全措施，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

自觉抵制违规违章行为，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避免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第十条 共同发展。支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加强行业的

沟通与协作，研究和探讨我区水利行业发展战略，对行业建设、

发展和管理提出立法建议和发展对策，共同创造良好的行业发

展环境，促进共同发展。

第十一条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劳动用工规定，依法维护从

业人员权益，注重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

第十二条 增强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三条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本行业的监督和批评，共

同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第三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四条 本公约由协会组织实施，负责向公约成员单位

传递水利行业管理的政策法规，及时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成员

单位的意愿和要求，维护成员单位的正当利益，并对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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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本公约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背本公约的情况都有

权向协会举报。对违背公约规定的行为经会长办公会议核实后，

将根据情节轻重、造成影响和损失等情况予以处理。对情节较

轻的，提请会长办公会审定，分别予以批评、通报处理；对情

节较严重的，提请常务理事会审定，予以暂停会员资格、除名

等惩戒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公约经公约发起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

代表签字后生效，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本公约由宁夏水利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本公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